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 113 學年度 

大學「繁星推薦」校內推薦辦法 
                                     民國 112年 12月 15日校內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1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20100683 號函核定之大學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大學繁星推薦招生規定」。 

    二、113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 

貳、目的 

    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兼顧學生適性發展、大學自主選才，輔導校內具有大 

    學繁星推薦入學資格的學生順利進入大學就讀。「繁星推薦」係指考生經由本校推薦， 

    且其當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通過大學校系檢定標準，依大學設定之招生條件分發 

    錄取之入學方式。 

參、本校大學繁星入學推薦委員會 

    一、組織 

    由校長擔任繁星入學推薦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其他委員 

    會成員包含家長會長、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試務組長、 

    體育組長、高中專任輔導教師、高三所有導師。委員若有三等親以內之親屬被推 

    薦參加甄選，應主動迴避。 

    二、職掌 

   （一）審查本校該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校內實施辦法。 

   （二）加強宣導繁星推薦方案及有關繁星推薦入學事宜。 

   （三）逐年檢討、改進「繁星推薦」入學工作之缺失。 

  三、執行 

   （一）教務處 

     1.負責提供各項成績紀錄。 

     2.依據本推薦入學遴選程序辦理校內審查工作。 

     3.辦理報名。 

     4.公佈錄取名單。 

     5.全力配合並協助老師輔導學生課業，以充實推薦保送入學能力。 

     6.其他應盡事項。 

   （二）輔導室 

     1.加強宣導繁星計畫入學方案及相關事宜。 

     2.負責提供大學院校學系介紹及推薦相關訊息。 

     3.舉辦家長說明會、班級輔導活動、輔導學生依能力性向填寫志願。 

     4.其他應盡事項。 

   （三）高三應屆導師 

     1.依簡章規定審查是否符合各校系所列具體條件高中在校成績，進行校內初    



       審工作。 

     2.輔導學生加強學科能力。 

     3.其他應盡事項。 

肆、推薦資格 

    一、高中全程均就讀於本校，並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及高三上學期之應屆畢業生。 

    二、轉學生、跳級生、交換學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自學生)申請時間達一學期 

        (含)以上者，均不列入繁星推薦名單。 

    三、經「113 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或「113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 

        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並完成報到，且未依期限放棄入學資 

        格之學生，均不列入繁星推薦名單。 

    四、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規範 

   （一）高一、高二及高三上「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平均成績(以下簡稱「在 

         校學業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擬推薦大學設定之「在校學業成績」全 

         校排名百分比標準（全校前 20％、30％、40％、50％）。 

   （二）「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計算方式說明: 

     1.各科皆採計且經加權計算所得之總平均。 

         2.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之規定辦理。如有重修或 

          補考之科目，以原成績辦理；重讀之科目，以再次選讀所得之成績辦理。 

   （三）「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一般生、體育生分開計算。 

    五、其他 

   （一）113 學年度大學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或「術科 

         考試項目」成績總和不得為 0 級分(缺考、未報考成績以 0 級分計)，且符合 

         大學校系所訂之檢定標準(可參考繁星計畫簡章彙編)。 

       （二）自 104 學年度起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校系，得將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 

             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設為檢定科目。如具中重度聽障考生，洽輔導室辦理， 

             經大學甄選委員會審核符合免檢定者，視為「通過」。 

伍、推薦名額 

    一、分學群之大學，依學群數每一學群至多推薦 2 名。 

    二、不分學群之大學，至多推薦 2 名。 

    三、同一名學生至多被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四、本校對於分學群之各大學推薦名額超過 1 名時，須排定推薦學生之優先順序（推 

        薦序以「在校學業成績」分數較高者排第一，接續為第二、第三………） 

    五、各大學提供原住民外加名額，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 

        擇一參加。 

陸、規範 

    一、本校適用第一至第三學群（一般生）；第七學群（體育生）；第八學群(醫科繁星)   

   （一）第一類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學程） 



       （二）第二類學群：理、工等學系（學程） 

       （三）第三類學群：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四）第七類學群：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五）第八類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 

    二、繁星推薦第一~七類學群錄取生 

   （一）一律不得報名該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及「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 

         學」第一階段篩選。 

       （二）未於 113 年 3 月 19~21 日至甄選委員會網站，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 

             ，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或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之志願選填。 

    三、繁星推薦第八類學群 

   （一）獲學校推薦之學生，若通過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在 

         校學業成績篩選，於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 

         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或牙醫學系。 

       （二）113 年 6 月 5 日前放榜，錄取者個人申請第一階段所通過學校，視同放棄。 

       （三）未於 113 年 6 月 13~16 日至甄選委員會網站，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 

             ，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或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之志願選填。 

    四、各校系可否轉系請參閱簡章說明。 

柒、撕榜作業 

    一、校內撕榜比序 

   （一）依「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百分比小者優先。 

   （二）前目「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相同者，則以 

        「在校學業成績」分數(高者優先) 高三上學業成績分數 (高者優先)  

        高二下學業成績分數 (高者優先) 高二上學業成績分數 (高者優先) 

        高一下學業成績分數 (高者優先) 高一上學業成績分數 (高者優先) 

    二、辦理撕榜作業 

   （一）教務處工作人員會依推薦同學之「撕榜序號」逐一唱名，依序進行撕榜登記 

         作業(原住民生外加推薦名額比照一般生辦理)。 

   （二）完成撕榜登記作業之推薦同學會由教務處工作人員載明所選之學校名稱及學 

         群，加蓋教務處戳章後，由推薦同學簽名，嗣後不得進行更動。 

   （三）如唱名三次仍未到場或當場放棄撕榜者，工作人員會現場宣布「O 年 O 班 

         O 號 OOO 同學放棄撕榜機會」，推薦同學嗣後不得要求辦理遞補登記，影響 

         自身權益須自行負責，撕榜登記現場將全程錄影為憑。 

   （四）現場除自願放棄登記者外，有意願之推薦同學皆已完成各大學學群撕榜登 

             記作業時，由現場主持人宣布撕榜登記作業結束，不再辦理遞補。 

   （五）推薦同學若撕榜當日因疾病無法親自出席撕榜登記時，得由家長代為出席或 



         填寫委託書，由教務處工作人員代為完成撕榜登記。 

   （六）不想就讀的繁星校系，建議推薦同學不要勉強撕榜，將機會讓給想要就讀 

             的同學。 

捌、作業期程 

 
項目 時間 說明 

負責單

位 

預

備

作

業 

繁星推薦入學宣導 112.09.01~113.01.19 

親師座談時間進行高三家長宣導 

網頁建構相關資料，以供家長學生

參閱 

輔導室 

試務組 

繁星推薦作業 

委員會 
112.12.15(五) 

召開本校繁星推薦作業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確認推薦作業原則) 

試務組 

大學學測考試 113.01.20(六)~113.01.22(一)  試務組 

在校學業成績上傳 113.02.20(二)~113.02.21(三) 
上傳學生五學期成績資料至大學甄

選入學委員會 

試務組 

公佈繁星推薦校內

成績排名順序 
113.02.27(二) 

學校取得甄選委員會計算完成之在

校學業成績資料 

試務組 

大學學測成績公布 113.02.27(二)  試務組 

報

名

作

業 

學生作業說明會 113.02.27(二)上午 10:10 
辦理繁星推薦程序說明會與上網選

填說明會 

試務組 

上網選填練習 
113.02.27(二)中午 12:00 

~113.02.29(四)中午 12:00 
學生自行至上網練習志願選填 

 

學群選填開放 113.02.29(四)晚上 18:00開始 
校內志願選填系統開放選填「學群」

(至撕榜結束) 

 

校內撕榜 113.03.05(二)上午 10:10   

科系選填開放 
113.03.05(二)中午 12:00 

~113.03.07(四)中午 12:00 

校內志願選填系統開放選填「科系」  

領取報名簽認表 113.03.07(四)下午 14:00 
至教務處領取「推薦學生報名簽認

表」 

 

繳交報名簽認表 

及費用 200 元 
113.03.08(五) 

學生繳交「推薦學生報名簽認表」

（需有學生與家長簽名）及報名費

用 200 元 

註冊組 

繁星推薦作業委員

會 
113.03.11(一) 

召開本校繁星推薦作業委員會第二

次會議(確認推薦名單) 

試務組 

完成報名 113.03.11(一) 
向大學甄選委員會完成報名作業及

繳費手續 

試務組 

放

榜

作

業 

1-7 類錄取名單 113.03.19(二) 

大學甄選委員會公告繁星推薦第

1-7類錄取名單、第 8 類進入第 2階

段面試名單 

試務組 

1-7 類放棄入學 113.03.19(二)~113.03.21(四) 第 1-7 類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第 8類學群面試 113.05.16(三)~113.06.02(日)   



第 8類學群錄取名

單 
113.06.05(三) 

公告繁星推薦第 8 類學群錄取名單

（不列備取） 

 

第 8類學群放棄入

學 
113.06.13(四)~113.06.16(日) 第 8 類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玖、本實施計畫經本校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委員會討論，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 

    時亦同。 


